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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脱落砸死行人物业应担责
法院依法裁决高空抛物、坠物案件 维护“头顶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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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因高空抛物、 坠物造成人身伤害与财产损失的事件屡见不鲜， 如何有效杜绝此类严重危害

公共安全的现象发生， 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针对这一 “顽疾”， 各级法院发挥司法审判的惩罚、 规范和预防功能， 引领良好社会风尚， 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 “头顶上的安全”。 本期 “专家坐堂” 通过以案释法， 关注高空抛物、 坠物的严重危害， 法

院根据案件的事实、 性质、 情节、 危害程度等因素， 依法作出裁判， 有效预防、 遏制该类不法行为的发

生，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案例 1

与房东冲突泄私愤

高空乱抛物获刑 3年

2018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6 时

许， 杨某兴因退还租房押金问题，

与房东王某秋产生纠纷。 随后， 杨

某兴为泄私愤， 站在出租屋四楼阳

台处， 不顾他人安危， 将啤酒瓶、

床板、 菜刀等物品扔至楼下道路，

导致群众围观以及交通阻断。 民警

到场劝解后， 杨某兴继续往楼下扔

床垫、 餐具等物品， 并以自杀、 扔

煤气罐等方式与民警对峙。 直至当

晚 11 时许， 民警破门而入将杨某

兴抓获。

法院审理认为， 杨某兴无视国

家法律， 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其行为

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 应依法惩处。 综合杨某兴的犯

罪事实、 性质、 情节和悔罪表现，

判处杨某兴有期徒刑三年。

[法官说法]

本案中， 被告人作为一名理智

正常的成年人， 明知高空抛物行为

会损害楼下不特定人员的人身、 财

产安全， 为发泄情绪， 仍不计后果

将啤酒瓶、 菜刀等危险物品从高空

抛弃扔下， 虽未造成严重后果， 但

足以危害公共安全， 依法应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高

空抛物、 坠物行为严重损害人民群

众人身、 财产安全， 极易引发社会

矛盾纠纷， 本案判决体现了刑事司

法领域对于高空抛物治理的积极回

应， 对于有效防范、 遏制高空抛物

行为的发生、 引领正向社会价值、

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具有重要作用。

案例 2

无聊消遣射弹珠

竟击穿公车玻璃

2018 年 11 月 10 ? 21 时许，

罗某伟携带弹弓及弹珠到某商场三

楼保安宿舍楼顶玩耍。 罗某伟使用

弹弓向楼顶的墙体发射弹珠， 后又

向街道路面发射了 2粒弹珠， 其中

一粒弹珠 （钢珠） 击穿途经该处的

一辆正载有多名乘客的公共汽车左

边第三块车窗玻璃。 经鉴定， 该辆

公共汽车受损的车窗玻璃损失价格

为 850 元。 2018 年 11 月 13 ?，

罗某伟向到场调查的公安人员自动

投案。

法院审理认为， 案发时正值晚

上 9时， 路面交通繁忙， 行人、 车

辆较多， 罗某伟在楼顶使用弹弓向

公共道路发射钢珠， 造成一辆正载

客行驶的公交车车窗损毁, 其行

为已对公共安全造成危险, 构成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应依法

予以惩处。 2019年 3月 25?，判决

罗某伟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法官说法]

高空抛物对社会公共安全存在

极大的威胁， 特别是在一些高楼林

立， 人口密度高的城市。 虽然绝大

多数高空抛物案件， 实施者并不是

蓄意实施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行

为， 或者出于一时玩乐之心， 或者

是一时疏忽大意， 由于没有造成人

员伤亡， 很多人就不以为然。 本案

中， 罗某伟为了消遣而发射弹珠，

对其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持放任态

度， 虽未造成严重后果， 依法也应

承担刑事责任。

案例 3

外墙脱落砸死行人

物业公司判赔 89万

2018 年 9 月 4 ?， ?某连与

吴某英途经某小区内 2 栋 1 单元楼

下时， 被该建筑物外墙脱落的瓷砖

砸中， 导致?某连头部重伤， 送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 经查， 该小区于

2008 年建成并通过竣工验收， 建

设单位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自该小区交付使用至案发时， 一直

由某物业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某连家属?某文诉至法院， 要求

物业公司和房地产公司共同赔偿?

某连死亡的各项费用 97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 某小区的开发

商和物业公司于 2007 年 1 月签订

《小区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 合

同内容完全符合前期物业服务协议

的要件。 合同至今有效， 故物业公

司仍是某小区的物业管理人， 应依

据合同约定对包括外面墙在内的物

业管理区域内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

设备进行维修、 养护和管理。 虽然

并没有业主委员会授权物业公司对

涉案外墙面进行维修， 但物业公司

应当尽到相应的管理工作， 做好相

应警示及安全防范工作， 物业公司

并未就此提供相应的材料加以证

明，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应对?某连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侵

权责任。 2019 年 11 月 18 ?，判决

物业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89 万余元。

某物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

诉， 上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 第八十五条规定， 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脱落、 坠落造成他人损

害， 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

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承担侵

权责任。 本案中坠落的是建筑物的

外墙， 并非抛掷物品或其他难以确

定具体侵权人的物品， 应当由所有

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依据过错推

定原则承担责任。 物业公司作为小

区的管理人， 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

明自己尽到必要的管理和注意义

务， 应当对外墙脱落造成的损害，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案例 4

宠物高空坠落砸坏车

饲养人承担赔偿责任

2019 年 8 月 6 ?上午 10 时

许， 彭某涛将私家车辆停放在某公

寓楼下划定的地面停车位上， 该停

车位处于该公寓 2124 号房阳台外

对应的地面位置。 当?上午 11 时

许， 保安巡逻时发现一条白色小狗

从公寓楼高层坠落并砸中彭某涛的

车辆， 导致彭某涛车辆受损。 彭某

涛到达现场后立即报警处理， 经调

查， 坠楼小狗系居住在坠落现场上

方 21 楼的住户林某凤与何某央所

饲养。 彭某涛诉至法院， 要求林某

凤与何某央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林某凤与何某

央作为案涉坠楼犬只的管理人， 未

依法履行管理义务， 对饲养的宠物

犬疏于管理， 以致宠物犬在活动过

程中从阳台坠落砸中彭某涛的车

辆， 给彭某涛造成损失， 应承担赔

偿责任。 彭某涛将车辆停放于小区

物业公司划定的地面停车位上， 林

某凤与何某央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

明彭某涛对于车辆的损失存在主观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故此不能减轻

二人的侵权责任。 2020 年 1 月 9

?， 判决林某凤、 何某央赔偿彭某

涛损失 1万元。

[法官说法]

高空抛物、 坠物行为损害人民

群众人身、 财产安全， 极易造成人

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引发社会矛盾

纠纷。 本案犬只饲养人疏于管理，

以致犬只坠落砸损他人财物， 饲养

人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该案判决

正确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依法

判决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保护了

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同时， 警醒动

物饲养人要严格管理饲养的动物，

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避免发生类似

安全事故。

案例 5

员工过失抛物致人伤残

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陈某强是某手袋厂的实际经营

者， 租用了某旅馆的一楼和四楼作

为手袋厂的工作场地。 2018 年 1

月 9?， 黄某燕在手袋厂四楼上班

时将一捆半成品的手袋从四楼楼梯

间直接抛下一楼楼梯口， 砸到旅馆

旅客朱某明的颈部， 朱某明当场昏

倒在地。 朱某明受伤后， 随即被送

往医院治疗。 经鉴定， 朱某明四肢

瘫痪， 构成一级伤残。 朱某明诉至法

院， 要求手袋厂、 陈某强及黄某燕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黄某燕因疏忽大

意在四楼抛下半成品手袋导致朱某明

受伤， 二者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黄某燕作为手袋厂员工， 受经营者陈

某强的雇请在厂里从事手袋生产加工

工作， 将生产加工的半成品手袋从四

楼运送至一楼是其工作内容， 其通过

抛运方式将半成品手袋从四楼运送至

一楼， 属于执行工作任务。 手袋厂作

为用人单位、 陈某强作为手袋厂实际

经营者， 应对朱某明的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 2019 年 5 月 14 ?， 判决手袋

厂、 陈某强连带赔偿 71.5 万元给朱

某明。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

诉， 上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

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的规定，

黄某燕作为手袋厂的工作人员， 其在

抛运手袋过程中因疏忽大意导致他人

受伤， 用人单位及其实际经营者， 应

对他人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作为

严厉打击高空抛物的典型案件， 有力

警醒、 教育各单位和员工将高空抛物

纳入 “安全生产” 范畴， 绝不能为了

“走捷径” “图方便” 而不顾生产安

全， 对高空抛物行为不得心存半点侥

幸。

案例 6

小班孩子高空抛物伤人

幼儿园负主要赔偿责任

陈某和翁某为某幼儿园小班学

生。 2016 年 3 月， 翁某在幼儿园内

五楼天台扔下小块混泥土， 将正在楼

下活动的陈某头部砸伤。 后陈某被送

至医院住院治疗， 于同年 6 月出院

后， 仍继续进行康复训练和治疗。 经

鉴定机构鉴定， 陈某构成九级伤残。

陈某因本案事故遭受人身损害造成损

失共计 38.3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事故发生

时， 幼儿园五楼天台上供幼儿玩耍的

沙堆中有大小约 10cm×5cm 的沙砖

块， 幼儿园没有及时发现、 排查， 使

幼儿有机会接触到砖块而导致危险发

生， 且没有设置一定的防护措施防止

高空抛、 坠物， 以致翁某将沙砖块扔

出天台时没有及时被制止， 砖块跌落

楼下时也没能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楼下

幼儿受到伤害， 对幼儿没有尽到应有

的管理和保护职责， 依法应当承担主

要责任。 翁某的法定代理人平时疏于

教导， 对翁某做出高空抛物的危险动

作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2019 年 3 月

15 ?， 判决幼儿园对陈某的损害承

担 90%赔偿责任， 翁某及其监护人承

担 10%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本案发生在幼儿园内， 侵权人及

受害人均为幼儿， 是在特定时间和场

所发生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间的高

空抛物事件。 幼儿园的教育对象是自

我保护和识别能力非常有限的幼儿，

因此对在校幼儿应尽到严格、 周密的

教育、 管理和保护义务。 涉案幼儿园

对提供给幼儿活动的场所和设施没有

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对幼儿没

有尽到应有的管理和保护职责， 导致

幼儿因高空抛物行为受到伤害， 依法

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综合自广东法院网、 《南方工

报》 等）


